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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發稿日期：109年 9月 2日 

發稿單位：政風室  

連絡人：郭淑芬 

連絡電話：07─6110030轉 6755   編號： 
109作夥逗陣遶法院橋院高榮廉政一家親 

【本刊高雄訊】臺灣橋頭地方法院為能讓民眾感受富有溫暖且人性之

司法，特舉辦「109作夥逗陣遶法院橋院高榮廉政一家親」參訪活動，

於 109年 8月 20日邀請高雄榮民總醫院政風室之廉政同仁及志工，瞭

解法院各項便民措施，以及最近司法院推行之訴訟救濟與審判制度，

並透過不同機關屬性之廉政業務交流，充分展現「司法醫療廉政一家

親」的精神。 

    本次參訪，由橋院葛書記官長羽洪接待，並由陳志工瑞芬、劉志

工耿志及訴訟輔導科王科長壹理介紹投標室相關投標流程及法治教育

法庭，藉由穿著代表法官、檢察官、書記官、公設辯護人等法袍，體

驗法庭角色扮演，隨即前往聯合服務中心，配置專業的訴訟輔導科同

仁及志工，民眾可以在此詢問「訴訟程序」事項，讓民眾明白訴訟流

程，進而透過各種救濟及解決紛爭之制度，保護人民的權益或定紛止

爭。另外介紹本院法律扶助中心，提供無資力及強制辯護案件原住民

及少年之訴訟扶助，落實訴訟上武器平等原則。之後前往公證處，除

介紹一般公證業務外，更體驗浪漫花海的新人結婚禮臺，緊接上場的

是民眾好奇萬分的法庭實務旁聽，透過旁聽過程的訴訟指揮，參訪人

員應該發現了法官們認真專業的面貌! 

    最後一站前往本院 5 樓簡報室，在此透過宣導影片了解近年司法

院推動之審判制度─國民法官，須滿足年滿 23歲且無一定職業及利害

關係之消極資格的人民，才能成為肩負重責的國民法官；並介紹 ADR(訴

訟外紛爭解決機制)，在傳統勞神傷財的訴訟程序外，提供更有效解決

紛爭的機制；並播放「清明司法─相聲說廉政」，透過司法黃牛等案例

來宣導機關廉能形象、杜絕破壞司法信譽等情況。 

    本次參訪行程，透過司法志工解說，讓參訪人員實地瞭解法院運

作並貼近法院各項服務措施，認識司法院近年推行的政策，不只讓民

眾卸除對司法的刻板印象，更成為散播司法專業親民形象的推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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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此次的法院參訪，必是一趟滿載而歸的豐收之旅。 

 

 

 

  

 

 

 


